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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1-050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42），公告中“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表决表未填写议案名称，为便于股
东直接使用，现对该表决表内容予以补充，补充完整后的表决表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00 《关于 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8.0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9.00 《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10.00 《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
11.00 《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补充更新后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
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名单核查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对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
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全文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并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
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1）公示内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1年 4月 30日起至 2021年 5月 13日止，时限不少于 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官网进行公示。
（4）反馈方式：公司员工在公示期内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快递方式（在显著位置标明“激励对

象名单公示意见”）向公司监事会提出书面意见。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期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激

励对象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会

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相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及本次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

之处；
3、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子公司）正式在职员工，不包括公司监事、独

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
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
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55），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提示如
下：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30；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海大大厦 2座八楼会议室；
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东海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B 股境外代理人、香港结算公司等集
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填报的受托股份数量计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表决权总数；通过交易系统的投票，不视为有效投票，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七）出席对象
1、截至 2021 年 5 月 1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存在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议案需回避表决、承诺放弃表决权或者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东，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承诺放弃表决权或者不得行使表决权，任何需回避表决、承诺放弃表决权或者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东对相关议案的表决均视为对该相关议案的无效表决，不计入统计结果。

委托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承诺放弃表决权或者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东进行投票的其
他股东，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有明确投票意见指示，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承诺放弃表决
权或者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东不得接受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明确投票意见指示的委托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海大大厦 2座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桂建芳先生、何建国先生及刘运国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将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9、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12、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13、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14、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 6、9、10、13、14、15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

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普通决议议案， 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特别提示：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
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作为
征集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3、14、15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54。 被征集人或其代理
人可就议案 1至议案 12（以下简称“未征集投票权议案”）另行表决，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对未征
集投票权议案另行表决，视为放弃对未征集投票权议案的表决权利。

2、关联股东审议上述相关议案时须回避表决。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 14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1、3-12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2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13、15 已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7 日、2021 年 4 月 20 日及 2021
年 4月 30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对外提供担
保的公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公告》、《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
摘要》、《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修订说明》、《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摘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2021-036、2021-038、2021-
041、2021-042、2021-043、2021-044、2021-045、2021-046、2021-050、2021-052、2021-053）以及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 年
年度报告全文》、《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及《广
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三）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0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

12.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13.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

14.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

15.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 5月 17日 9:30-11:30和 14:30-17:00。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 号海大大厦 2 座 701 房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或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办理

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或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不提供）、单位持股凭证（加盖公
章）。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加盖公章）办理登记。 公司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加盖公章），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授权其名下境外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的， 应提供相应的经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授权代表签字的
持股说明。

授权委托书应包含但不限于：委托人全称（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股东名称）、代理人全称；是否具有表决权；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
对、弃权等的明确指示；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本次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
书格式详见附件 2。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
提交给本公司。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

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一个小时。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志健、卢洁雯、杨华芳
联系电话：（020）39388960
联系传真：（020）39388958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 号海大大厦 2 座 701 房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511445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五）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六）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11。
2、投票简称：海大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0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

12.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13.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

14.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

15.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2021年 5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广

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
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0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

12.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3.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14.00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5.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
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除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承诺放弃表决权或者不得
行使表决权以外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持股份的性质和数量（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21-017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1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庞银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变更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21-018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变更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郑水娟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郑水娟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内部
审计机构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郑水娟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郑水娟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五届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

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庞银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同意将
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庞银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5 日
附件：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简历
庞银娟女士：1978年 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公司财务部出纳。现任

公司监事、会计。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附件：
周方洁先生：
1964 年 10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国家 863 专家库专

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机械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兵器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
奖三等奖、浙江省第二届科技新浙商、宁波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宁波市十大青年科技创新奖、宁波市劳
模、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入选宁波市“4321人才工程”、获第四届“科技新浙商”称号、首届
“台州乡贤”。 历任北京理工现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政协第十二、十三届宁波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周方洁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通过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天一世纪 40%的股份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642,721股。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周方洁先生于 2019 年 1
月 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25号），因天一世纪违反了《证
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所述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的行为，
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周方洁作为控股股东天一世纪法定代表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给予警
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法定代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周方洁先生系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周方洁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任职资格完备，专业能力过硬，从业经验丰富；拟聘
请周方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除上述事项外，周方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其他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沈习武先生：
1961年 1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历任北京尚洋信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东南融通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尚洋东方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沈习武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修枫先生：
1983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

位。 历任德国绿色城市学会理事、碧桂园集团投资经理、中梁控股集团战略总监和月星集团环球家屋
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兼任爱尔兰 FLI Global
公司（系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董事。

张修枫先生任职的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旨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的股权, 除上述情况外张修枫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杨柳锋先生：
1979年 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公司工程总监、生产总

监、监事会监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杨柳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于雪先生：
1980年 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电力、建筑造价员，助理工程师。 主

要荣誉：工程造价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3 年电力行业工程造价管理优秀成果二等奖、电力工程信息
工作先进个人等。 历任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技术部经理、技术中心经理、市场策划
部经理、客户服务中心经理、企划部经理、营销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江西博微新技术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博微广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雪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于雪先生通过持有宁
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
2,418,080股）8.24%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欧江玲先生：
1974年 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历任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欧江玲先生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段逸超先生：
1963年 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律师资格。荣获“人民满意律师”、“宁

波市优秀律师”、“浙江省优秀律师”。 历任浙江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合伙人，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段逸超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马中先生：
1954年 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第一批），中

国 2009年度绿色人物。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生态环境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咨询专家组成
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常务理事。

马中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建海先生：
1979年 7月 11日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宝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杭州亨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川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纳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盈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亨石科创园区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亨石企业管理顾问（杭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亨石控股（杭州）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云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评价中心副主任，杭州沃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杭州瑅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字符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草部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杭州清大望高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晟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浙江金龙再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建海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惠芬女士：1963年 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历
任宁波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成功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中心主任，中国春和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宁波保税区理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王惠芬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0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雪会先生：1971年 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三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监事、董事。 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雪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雪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10,900,0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李元军先生：1971年 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
天一世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区域销售总监。 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天一世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李元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俞凌佳女士：1983 年 4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历任东
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俞凌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俞凌佳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郑水娟女士：1976年 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公司财
务部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郑水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2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30

在全景网举办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姚锦丽女士，董事兼财务总
监郑彩霞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庆华先生，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保荐代表人高吉涛先
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18日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敬请广大投资者通过全景网系统提交您所关注的问题，便于公
司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提升此次业绩说明会的针对性。 此次活动交流
期间，投资者仍可登陆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1-035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3:
00-4:0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上平台举办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irm.cninfo.com.cn）参与本次
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朱承军先生（代行董秘职责），副董事长、总经理文振
富先生，副总经理丁琦华先生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5:00 前访问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债券代码:124008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安徽辖区上市公司

2021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

心的问题，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00 -
17:30参加由安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主题为“安徽辖区上市公司 2021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方式
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http://rs.p5w.net 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董庆先生，证券事务代
表徐敏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21-025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由于工作失误，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9 年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容出现差错，现更正如下：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公司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6】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专利权 期限
一种发酵再生水除盐方法 ZL 2018 1 0214412.3 2018年 3月 15日 第 4402839号 20年

该项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保护和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

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1-029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中标中国电信基站天线（2021 年）集

中采购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参与了上海信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

“中国电信基站天线（2021年）集中采购项目”的招标活动，公司以独立主体进行了投标。

根据 2021年 5月 13日上海信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发布的《中国电信基
站天线（2021年）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信息显示，公司被确定为该项目的第三中标候选人。

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招标人将在中标结果公示期届满后及时发出中标通知书，并按相关规定与中
标人订立书面合同。 如公司成功中标标的项目并顺利签署、实施中标合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重大合同尚处于预中标公示阶段（公示期自 2021 年 5 月 14 日起 4 日），签约以及最终形成
实际订单并完成交货，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1-042
债券代码：155956.SH 债券简称：G19新 Y1
债券代码：175805.SH 债券简称：G21新 Y1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云瑞国宾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83,002,43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76,438,9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806,563,5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899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398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9501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兼总裁梅春晓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新天绿色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2人，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吴会江、郭英军、尹焰强及林涛因其他

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高军女士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总裁梅春晓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班泽锋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公

务未能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9,733 99.998781 32,700 0.001219 0 0.0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9,733 99.998781 32,700 0.001219 0 0.0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9,733 99.998781 32,700 0.001219 0 0.0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9,733 99.998781 32,700 0.001219 0 0.0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757,297,533 93.891864 49,266,000 6.10813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33,703,733 98.162555 49,298,700 1.837445 0 0.0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396,900 99.997762 42,000 0.002238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0,433 99.998435 42,000 0.001565 0 0.0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聘请 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2,441,704 99.488964 4,121,829 0.51103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78,847,904 99.845154 4,154,529 0.154846 0 0.0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63,5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9,733 99.998781 32,700 0.001219 0 0.0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H 股 592,630,440 73.475977 213,933,093 26.52402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2,880,640 73.481225 213,965,793 26.518775 0 0.0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5,105,073 99.819176 1,458,460 0.18082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1,511,273 99.944422 1,491,160 0.055578 0 0.0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6,200 99.998257 32,700 0.001743 0 0.000000
H 股 806,559,533 99.999504 4,000 0.00049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82,965,733 99.998632 36,700 0.001368 0 0.0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396,900 99.997762 42,000 0.002238 0 0.000000
H 股 268,118,778 33.242115 388,730,412 48.195883 149,714,343 18.562002
普 通 股
合计： 2,144,515,678 79.929696 388,772,412 14.490199 149,714,343 5.580105

13、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按股比为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4亿元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6,405,800 99.998236 33,100 0.001764 0 0.000000
H 股 800,818,433 99.287706 5,741,100 0.711798 4,000 0.000496
普通股合计： 2,677,224,233 99.784637 5,774,200 0.215214 4,000 0.00014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40,900 85.153765 42,000 14.846235 0 0.000000

7
关于本公司聘请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9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10
关于为本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11 关于修订本公司章程
的议案 250,200 88.441145 32,700 11.558855 0 0.000000

13
关于本公司按股比为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 1.4 亿
元担保的议案

249,800 88.299753 33,100 11.700247 0 0.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股东大会第 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第 6、7、8、

9、10、11、1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第 9项议案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静、杨曜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